
附件2：
巡察办部门
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藁发〔2019〕9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现对本部门2025年度整体支出情况实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中共石家庄市藁城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单位性质为行政单位，经费形式为财政拨款，主要职责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及区委、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的决策部署，向省委、市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工作情况；统筹、协调、指导开展巡察工作；承担政策研究、制度建设等工作；对区委、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的事项进行督办，会同区委巡察组对巡察整改工作进行专项检查；配合有关部门对巡察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考核监督和管理；完成省委、市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5年共有巡视巡察专项工作经费1个项目，为本级财政预算资金，预算资金共计13.75985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3.75985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应到位资金13.75985万元，及时到位资金13.75985万元，到位及时率100%；实际执行资金13.75985万元，结余0万元，结余资金上缴财政。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和项目绩效情况，1个项目完成了年度绩效测评，综合评分为100分。项目综合绩效评价为优秀。
2、 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自评的组织工作:绩效评价工作由单位负责人牵头抓总负责推进并由巡察办主任、2名办公室工作人员组成测评工作小组。
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开展预算自评工作时，针对具体绩效评价对象的特点，设计能够体现项目特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绩效指标权重由各部门根据评价对象实际情况确定，总分设定为100分。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40分（包含数量、质量、时效、成本）、预算执行率指标10分、效益指标40分（包含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指标10分。如某一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整至其他指标。若被评价项目不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涉及服务对象满意度内容或因服务对象满意度获取难度较大、成本较高而未能获取，则服务对象满意度的10分调入效益考核事项。
3、 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当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准确反映预算项目的产出和效果。同类评价对象的指标权重设置应当基本一致，便于评价结果相互比较。
（二）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绩效评价工作由单位负责人统一布置安排，共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筹备资料阶段;第二阶段，集中测评阶段，绩效测评小组成员按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提供材料进行测评打分;第三阶段，汇总生成报告阶段，根据对测评结果进行汇总审核并撰写自评报告。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一）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和项目绩效情况，1个项目完成了年度绩效项目，综合评分为100分。项目综合绩效评价为优秀。
（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深化上下联动工作格局
绩效目标：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决策部署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强化监督指导，提高规范化水平
绩效指标：监督检查党内法规政策、国家法律法规、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等落实执行情况；贯彻落实上级纪委和区委有关部署，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巡察；做好市委提级巡察服务保障工作。
2.细化巡察工作提升巡察质量
绩效目标：把握基层实际，细化监督内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完成对58个区直单位（部门），12个乡镇，1个国企以及219个村（社区）巡察全覆盖。
绩效指标: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工作节奏，对标中央、省委巡视和市委巡察任务安排，实行板块轮动、分类推进，高质量完成三届区委巡察全覆盖任务。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和项目绩效情况，运用绩效目标表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项目综合整体评分为100分，综合绩效评价等级为优秀。
5、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无
（二）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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